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辦理
「98年衛生局與教育局合作辦理校園心理衛生研習」實施計畫
1、 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4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0983411720號函
二、 目的：增進教師了解學生身心特質、親師溝通之效能，提供相關知能。

三、 辦理單位：

     ㈠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     ㈡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

四、 研習主題：過動症學生之認識與輔導
五、 講師：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蔣立德醫師
六、 研習時間：98年11月18日(三)下午13：30~15：30

七、 研習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三樓演奏廳

八、 參加對象：

     ㈠大安區所屬各國小務必派員1~2人參加，國高中各校自由參加。

     ㈡本校教職員工
九、 報名方式：請參加人員於11月16日前至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

     (http://insc.tp.edu.tw)登錄報名，並完成學校薦派。
十、 經費：由衛生局相關經費支應。

十一、 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登記、課務派代，並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。
十二、 本計畫將函發臺北市各國中小學。
十三、 本計畫呈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輔導組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